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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務員諮詢制度

多謝貴會邀請高級公務員評議會 (評議會 )職方就公務員體制中

央層面和部門層面的員工諮詢制度提供意見。

( 1 ) 對 於 政 府 與 評 議 會 三 個 成 員 協 會 (即 香 港 外 籍 公 務 員 協

會、香港政府華員會和本地高級公務員協會 )於一九六八

年所簽訂協議列明的成員組織、章程和辦事方式，評議會

職方認為目前無須作出根本的改變。此外，有關公務員工

會加入評議會的審議準則多年來運作良好，因此職方認為

無須作出根本的改變。

( 2 ) 最重要的是，一九六八年協議所強調的精神是妥善和坦誠

的員工協商，特別是通過評議會的機制進行諮詢。令人遺

憾的是，近年來這種精神幾已蕩然無存。

( 3 ) 我們必須指出，過去幾年政府在擬訂和實施政策、建議、

計劃、方案和修訂措施前，事前差不多全無諮詢。很多時

候，政府到了快向傳媒披露消息時才公布給職方考慮，有

時甚至先向傳媒披露，然後才通知我們。此外，政府又要

求職方在接獲通知後很短時間內作出回應。我們認為這種



諮詢模式過於匆忙和流於表面，因而毫無誠意。我們相信

政府蓄意採取這種策略，目的是迫使職方就重要課題作出

倉促的決定，這樣實在有違公務員的最終利益。政府處理

公 務 員 體 制 改 革 建 議 和 多 個 有 關 工 作 小 組 的 態 度 和 手

法，正是活生生的例子。

( 4 ) 另一例子是，當局和公務員薪俸及服務條件常務委員

會在進行入職薪酬檢討前事先根本沒有作出諮詢。職方曾

要求 當局 在 展開 檢討 工 作前 全面 諮 詢公 務員 工 會和 所 有

公務員職系的員工協會，但當局拒絕了職方的要求。

( 5 ) 在部門層面，員工協商精神落實的程度不一。我們明白，

部門 管理 層 與公 務員 工 會之 間就 重 要事 項進 行 的員 工 協

商和溝通均存有不少問題／爭議。這些重要問題包括資源

增 值 計 劃 的 推 行 和 部 門 (如 房 屋 署 )私 營 化 ／ 公 司 化 計 劃

等。一些難以解決的爭議已引起員工不滿，並使員工關係

惡化，危及公務員制度所需的穩定性。

我們深信，當局和部門／職系管理層在員工協商方面應更為積

極，並視公務員為他們真正的合作夥伴。這樣才能制訂實際可行的方

法，改善向市民提供的服務。

高級公務員評議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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